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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海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议程 

 

一、 会议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7 年 12 月 22 日星期五 14：00  

2、网络投票时间：2017 年 12 月 22 日 9：15 至 2017 年 12 月 22 日

15：00 

二、现场会议地点：江苏省泰州市迎春西路 199 号 

                  林海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三、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四、召开方式：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五、出席代表：公司股东及股东代表 

四、列席：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律师 

五、主持： 刘群 

六、议程： 

1、审议“关于控股股东变更承诺的议案”； 

2、审议“关于更换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3、审议“关于公司 201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及调整 2017 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额度预计的议案”; 

4、股东发言； 

5、与会股东及股东代表投票表决； 

6、成立监票小组验票，网络投票结束后统计表决结果； 

7、会议主持人宣布表决结果； 

8、宣读律师函； 

9、宣读股东大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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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会议主持人宣布 201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结束。 

林海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须知 

 

为维护股东的合法权益，确保林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1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大会”）的正常秩序和议事效率，根

据《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现就会议须知明确如下，望参加本次大会的全体人员遵守。 

  一、本次大会期间，全体参会人员应以维护股东的合法权益、确保大会

的正常秩序和议事效率为原则，自觉履行法律义务。 

  二、为保证本次大会的严肃性和正常秩序，除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

表（以下统称“股东”）、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聘请

的律师以外，公司有权拒绝其他人员入场，对于干扰大会秩序、寻衅滋事和

侵犯其它股东合法权益的行为，公司有权予以制止并及时报告有关部门查

处。 

  三、公司董事会秘书负责本次大会的会务事宜。 

  四、为能够及时、准确地统计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人数及所代表的

股份数，出席本次大会的股东请务必准时到达会场。 

  五、股东到达现场会场后，请在“出席股东签名册”上签到。股东签到时

应出示以下证件和文件： 

  1、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法人股股

东营业执照复印件、持股凭证和法人股东账户卡；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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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法人股股东单位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授权委托

书、委托人身份证、营业执照复印件、持股凭证和法人股东账户卡。 

2、自然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持股证明、股东

账户卡；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和委托人

身份证复印件、持股凭证和委托人股东账户卡。 

  六、股东参加本次大会依法享有发言权、咨询权、表决权等权利。 

  七、要求发言的股东，可在大会审议议案时举手示意，得到主持人许可

后进行发言。股东发言应围绕本次大会审议的议案，简明扼要。主持人可安

排公司董事、监事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回答股东提问。议案表决开始后，大

会将不再安排股东发言。 

八、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与会股

东和股东代表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或者网络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有

关提案，股东既可以参与现场投票，也可以参加网络投票。公司将通过上海

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

时间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行使表决权。同一股份只能选择现场投

票、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如同一股份出现重复进行表决的，均以第

一次表决为准。议案一《关于控股股东变更承诺的议案》及议案三《关于公

司 201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及调整 2017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预计的议

案》，公司关联股东应当回避表决。 

九、本次大会表决票清点工作共四人参加，其中股东代表 2 人，监事 1

人，公司工作人员 1 人。 

  十、表决票清点后，由主持人宣布表决结果，如出席股东对表决结果有

异议的，有权在表决结果宣布后立即要求点票复核。网络投票结束后，合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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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现场和网络投票的结果。在对表决结果没有异议后，再由主持人宣读本

次大会的决议。 

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会议资料之议案一  

 

关于控股股东变更承诺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关于控股股东变更承诺的议案》，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通

过，现报告如下，提请本次股东大会审议。 

一、原承诺的背景及具体内容 

2012 年 2 月 22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向公司出具《关于对林海股份有限公司年报的

事后审核意见》（上证公函【2012】0053）（以下简称“审核意见”），审核意见中提出：

“你公司多年来关联销售占营业收入的比重很大、关联应收款余额很大，公司独立性方

面存在缺陷，对公司的规范运作也造成不利影响。请公司会同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

提出减少日常关联交易、消除同业竞争的具体措施和时间表，并应根据证监会【2011】

41号公告的要求在年报中披露”。 

    2012年 2月 23日，公司出具《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年报事后审核的报告》（林海股

司字【2012】6号），对上交所审核意见进行逐项回复，其中对于上述问题，公司回复如

下：经控股股东中国福马机械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马集团”）同意，争取在 5

年左右通过资产和业务重组等方式进行重组整合，努力从根本上解决关联交易问题。 

二、变更承诺的背景、原因及方案 

    （一）终止重大资产重组 

公司于 2015年启动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拟采用发行股份并支付现金方式购买林海集

团 100%股权，以实现控股股东 2012 年减少日常关联交易、消除同业竞争之承诺，确保

林海股份未来生产经营的独立性，从而有利于上市公司保持健全、有效的法人治理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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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7 月 8 日，公司召开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前次重大资产重组

方案有关议案，部分议案未获股东大会通过。 

2016年 7月 27日，公司发布《关于继续推进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公告》。公司决定

对重组方案进行调整，重新履行国有资产监管机构的相关备案、审批程序，并按照《上

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重新提交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 

2016年 9月 4日，公司与交易对方福马集团签署《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

利润补偿协议》；同日，上市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方案的议案》等议案，

同意了本次交易预案的相关事宜。 

2017年 2月 28日，公司收到福马集团《关于终止重大资产重组交易的函》。福马集

团提供说明：林海集团近期拟实施重大涉密项目，项目总投资约 1 亿元，会对林海集团

近三年损益产生重大影响，预计难以实现业绩承诺目标。为保护公司及广大中小股东利

益，福马集团决定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2017年 3月 7日，公司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终

止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议案》，终止本次重大

资产重组。 

（二）变更方案 

福马集团继续承诺在未来 3年内通过资产和业务重组等方式进行重组整合，努力从 

根本上解决关联交易问题。 

 

 

                                                  林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1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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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会议资料之议案二  

 

关于更换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关于更换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现

报告如下，提请本次股东大会审议。  

根据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关于 2017-2021 年度决算审计机构选聘情况的通

知》（国机财函<2017>34 号）的要求，中国福马机械集团有限公司经有关程序审议通过，

2017-2021年财务决算审计工作统一委托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

“大华”)。 

公司原审计机构为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信永中和”），

连续为公司提供审计服务十多年，为确保上市公司审计工作的客观性，考虑公司业务发

展及未来审计的需要，经公司审计委员会提议，拟更换年度审计服务的会计师事务所，

聘任具备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大华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2017年度财务会计报告和内部

控制审计机构，年度审计服务费为人民币 40 万元，内部控制审计服务费为人民币 20 万

元。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情况介绍： 

最近注册时间：2012 年 2月 9 日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中路 16号院 7号楼 1101 

执行事务合伙人：梁春 

企业类型：特殊普通合伙 

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590676050Q 

经营范围：审查企业会计报表，出具审计报告；验证企业资本，出具验资报告；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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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企业合并、分立、清算事宜中的审计业务，出具有关报告；基本建设年度财务决算审

计；代理记账；会计咨询、税务咨询、管理咨询、会计培训等。 

资格证书：11010148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始创立于 1985 年，是国内最具规模的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大

华会计师事务所总部设在北京，在上海、深圳、呼和浩特、广州、武汉、长春、沈阳、

珠海、南昌、西安、合肥、杭州、大连、郑州、长沙、太原、南京、昆明、济南、青岛、

成都、海口、苏州等国内重要城市设立了分支机构，并在香港、新加坡等地设有多家联

系机构。 

公司已就更换会计师事务所事项与信永中和进行了事先沟通，征得了其理解和支持。

信永中和在为公司提供审计服务期间勤勉、尽责，切实履行了审计机构应尽的职责，公

司对信永中和多年来的辛勤工作和良好服务表示诚挚的感谢！ 

 

 

 

 

                                                林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1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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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会议资料之议案三  

 

关于公司 201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及 

调整 2017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预计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关于公司 201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及调整 2017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预计的议

案》，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现报告如下，提请本次股东大会审议。 

2017年 3月 9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2016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及 2017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预计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 2017年 3月 11

日的《上海证券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林海股份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临 2017-013）。2017 年 6月 23日，此议案提交年度股东大会进行审议，未获通过。 

根据公司生产经营的需要和 2017 年度生产经营的情况，拟对公司 2016 年度发生的

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调整 2017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预计金额，再次提请董事会审

核： 

一、2016 年度重大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 

公司 2016年日常关联交易公告(公告编号为：临 2016-004)中对重大日常关联交易 

进行了预计。 

1、购买材料及商品、接受劳务的关联交易的实际金额为 3104.76万元，其中：                                                        

单位：万元                         

 

关联人 
预计 
总金额 

实际 
发生额 

占同类业务
的比例（%） 

江苏林海动力机械集团有限公司 500 692.06 1.75 

江苏联海动力机械有限公司 1,000 741.69 1.87 

江苏林海集团泰州海风机械有限公司 900 1,029.64 2.60 

江苏罡阳股份有限公司 400 326.69 0.82 

江苏林海雅马哈摩托有限公司 300 100.27 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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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销售产品或商品、提供劳务的关联交易的实际金额为 15123.70 万元,其中：                                                         

单位：万元 

关联人 预计总金额 实际发生额 
占同类业务的
比例（%） 

江苏林海动力机械集团有限公司 13,000 9,631.45 20.82 

江苏苏美达五金工具有限公司 2,000 1,151.25 2.49 

江苏联海动力机械有限公司 5,500 3,777.95 8.17 

江苏林海雅马哈摩托有限公司 400 454.51 0.98 
 

3、2016年度其它日常关联交易 

(1)关联方出租情况：2016 年度本公司向江苏林海动力机械集团有限公司收取仓库

租赁费 51.43万元。 

(2)关联方承租情况：本公司根据生产经营发展需要，向江苏林海动力机械集团有限

公司、江苏联海动力机械有限公司租赁生产及办公用土地使用权，2016 年支付土地租金

94.47万元。 

（3）关联方资产转让情况：2016年度公司向江苏林海集团泰州海风机械有限公司、

江苏林海动力机械集团有限公司转让机器设备，收取费用 283.09万元；向江苏林海动力

机械集团有限公司转让土地使用权，收取费用 2.52 万元；向江苏林海动力机械集团有限

公司受让土地使用权，支付费用 77.89 万元。 

（4）关联方银行存款：2016 年在国机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办理银行存款 2001.02 万

元，收取利息 95.72万元。 

二、调整 2017 年重大日常关联交易额度预计  

1、购买材料及商品、接受劳务的关联交易                        单位：万元 

关联人 
原预计 
总金额 

占同类业务
的比例（%） 

2016年实际
发生金额 

占同类业务
的比例（%） 

调整后预计
总金额 

江苏林海动力机械
集团有限公司 

700     1.86  692.06 1.75 750 

江苏联海动力机械
有限公司 

700      1.86  741.69 1.87 600 

江苏林海集团泰州
海风机械有限公司 

1000     2.66  1,029.64 2.60 1000 

江苏罡阳股份有限
公司 

400      1.06  326.69 0.82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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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林海雅马哈摩
托有限公司 

120      0.32  100.27 0.25 50 

 

2、销售产品或商品、提供劳务的关联交易                       单位：万元 

关联人 
原预计 
总金额 

占同类交易
的比例（%） 

2016年实
际发生金额 

占同类业务
的比例（%） 

调整后预 
计总金额 

江苏林海动力机
械集团有限公司 

12000   27.27   9,631.45     20.82  12000 

江苏苏美达五金
工具有限公司 

 1300    2.95   1,151.25      2.49  750 

江苏联海动力机
械有限公司 

4500   10.23   3,777.95      8.17  4500 

江苏林海雅马哈
摩托有限公司 

  500    1.14     454.51      0.98  260 

 

3、2017年度其它日常关联交易                                单位：万元 

关联人 
预计总
金额 

占同类交易
的比例(%) 

上年实际
发生金额 

占同类业务
的比例(%) 

本次预计金额与 
上年实际发生金额 
差异较大原因 

国机财务有
限责任公司 

< 500 100 226.57 100 
公司增加商业承兑汇
票贴现业务 

国机财务有
限责任公司 

< 2600 100 2900.23 96.66 国机财务存款 

 

 

                                                 林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1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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